
山东省教育厅处室函件

关于做好第四届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竞赛
活动参与工作的通知

各市教育（教体）局职教科（处）、各高职院校相关处室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

想，应急管理部、教育部等 5 部门联合下发通知，决定举办第四

届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竞赛活动。为做好我省相关工作，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深入宣传发动，精心安排部署，全面调

动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每所学校至少有 50 名学生

报名参加。

二、完善竞赛机制，统筹谋划推进，注重参与实效，及时总

结提炼典型经验，积极拓展宣传平台、丰富宣传内容、创新宣传

载体，切实提高活动的影响力和覆盖面。

三、加强激励引导，职业院校可按照国家和所在地区有关规

定，结合实际依规对参与活动的学生给予适当激励，激发参与积

极性。我处将参照国家有关做法，对活动组织积极且成绩优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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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教育局、职业院校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，各地、各职业院校

报名情况将通过适当形式进行反馈。

活动联系人：魏巍，联系电话：0531-51793804。

附件：《应急管理部、教育部等 5 部门关于开展第四届应急

管理普法知识竞赛活动的通知》

山东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处

2023 年 4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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